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

沪府办 〔２０２２〕９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上海市人民政府２０２２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,各有关单位:

«上海市人民政府２０２２年立法工作计划»已经市委全面依法

治市委员会会议、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,现印发给你们,并就

做好２０２２年立法工作作如下通知,请一并按照执行:

一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,顺时应势谋划长远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全面贯

彻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,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

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,以“十四五”规划和

“二○三五年远景目标”为引领,统筹立改废释,增强立法系统性、

整体性、协同性,围绕市委、市政府中心工作,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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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保障作用,为上海加快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,建

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有力法治

保障.

二、完善立法工作机制,创新优化制度供给

紧紧围绕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等国家战略和市委、市政府重

点工作,为保障高质量发展、高品质生活、高效能治理服务,科学推

进落实立法计划.坚持立法与改革同频共振,强化需求导向,以高

质量、高效率的立法,增强改革的穿透力和竞争的新优势.加强调

查研究,进一步优化调研方式,广泛听取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市

民、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意见建议,进一步加强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

点建设,充分发挥立法专家库的作用,不断提升立法质量.全面准

确把握宪法精神和上位法规定,确保法制统一和法律体系内部衔

接协调,确保权限合法、程序合法、内容合法.

三、加强统筹协调,按时保质完成立法计划

市司法局要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,加强与起草部门和单

位的沟通,及时跟踪了解立法工作计划执行情况.起草部门和单

位要遵循立法程序、严守立法权限,全面落实立法风险评估等要

求,严格按照规定做好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工作,及时上报送审稿

等材料.对部门间争议较大、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立法事项,市司

法局要加大协调力度,提高协调层级,确保高质量完成年度立法计

划.起草部门和单位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按时完成起草任务的,要

书面报告市政府.对不符合要求的草案送审稿,由市司法局退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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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草部门和单位重新研究起草.政府规章预备项目、调研项目,要

在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底前向市司法局报送规章草案、调研论证报告.

立法后评估项目,要在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底前将后评估报告及内容摘

要报送市司法局.

对国家和我市部署开展的规章清理等工作,由起草部门和单

位按照«上海市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即时清理规定»组织开

展,并向市司法局报送修改、废止的清理决定草案等材料.

起草部门和单位可通过“上海市政府立法信息系统”报送相关

材料,并将纸质材料加盖公章后报送市司法局.

２０２２年１月３０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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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市人民政府２０２２年立法工作计划

一、正式项目(３３件)

(一)地方性法规项目(１８件)

１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(暂定名)(市经济信息化委)

２．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(修改)(市地方金融监管局)

３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服务保障条例(暂定名)(市商务委)

４．促进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发展条例(暂定名)(虹桥国际中

央商务区管委会)

５．乡村振兴促进条例(暂定名)(市农业农村委)

６．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条例(暂定名)(市教委)

７．促进就业若干规定(修改)(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)

８．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(修改)(市市场监管局)

９．关于进一步促进和保障“一网统管”建设的决定(暂定名)

(市政府办公厅)

１０．住房租赁管理条例(立新废旧)(市房屋管理局)

１１．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条例(暂定名)(市公安局)

１２．出租汽车管理条例(修改)(市交通委)

１３．环境保护条例(修改)(市生态环境局)

１４．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(修改)(市绿化市容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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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５．动物防疫条例(修改)(市农业农村委)

１６．浦东新区仲裁若干规定(暂定名)(市司法局、浦东新区政

府)

１７．浦东新区绿色金融若干规定(暂定名)(市地方金融监管

局、浦东新区政府)

１８．浦东新区促进文物艺术品产业发展若干规定(暂定名)(市

文化旅游局、浦东新区政府)

(二)政府规章项目(１５件)

１．上海市信息基础设施管理办法(暂定名)(市经济信息化委)

２．上海市行政执法监督办法(暂定名)(市司法局)

３．上海市美术馆管理与促进办法(暂定名)(市文化旅游局)

４．上海市消毒管理办法(暂定名)(市卫生健康委)

５．上海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(暂定名)(市规划资源局)

６．上海市森林管理规定(修改)(市绿化市容局)

７．上海市气象灾害防御办法(修改)(市气象局)

８．上海市社会消防组织管理规定(修改)(市消防救援总队)

９．上海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(修改)(市市场监管局)

１０．上海市行政执法证管理办法(修改)(市司法局)

１１．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(修改)(市司法局)

１２．上海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规定(废止)(市卫生健康

委)

１３．上海市合流污水治理设施管理办法(废止)(市水务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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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４．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程序规定(废止)(市市

场监管局)

１５．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(废止)(市市场监

管局)

二、预备项目(１８件)

(一)地方性法规项目(７件)

１．野生动物保护条例(暂定名)(市绿化市容局)

２．民用机场地区管理条例(修改)(市交通委)

３．机关运行保障条例(暂定名)(市机管局)

４．校外实践教育促进条例(暂定名)(市教委)

５．终身教育促进条例(修改)(市教委)

６．浦东新区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若干规定(暂定名)(市科

委、浦东新区政府)

７．浦东新区促进化妆品创新和贸易便利若干规定(暂定名)

(市药品监管局、浦东新区政府)

(二)政府规章项目(１１件)

１．上海市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管理办法(修改)(市发展改

革委)

２．上海市实验动物管理办法(修改)(市科委)

３．上海市技术合同登记管理暂行办法(修改)(市科委)

４．上海市不动产登记实施细则(暂定名)(市规划资源局)

５．上海市放射性污染防治若干规定(修改)(市生态环境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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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．上海市城市道路公共服务设施设置管理办法(暂定名)(市

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)

７．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相关行政许可

权和行政处罚权实施工作的决定(修改)(市应急局)

８．上海市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管理办法(暂定名)(市体育

局)

９．上海市城镇生育保险办法(修改)(市医保局)

１０．上海市物资储备管理办法(暂定名)(市粮食物资储备局)

１１．上海市化妆品创新发展与监督管理办法(暂定名)(市药品

监管局)

三、政府规章调研项目(８件)

１．上海市土地储备办法(市规划资源局)

２．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(市生态环境局)

３．上海市建筑玻璃幕墙管理办法(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)

４．上海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(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)

５．上海市农村公路管理办法(市交通委)

６．上海市种子管理办法(市农业农村委)

７．上海市优抚对象抚恤优待办法(市退役军人局)

８．上海市地震预警管理办法(市地震局)

四、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项目(７件)

１．上海市活禽交易管理办法(市商务委)

２．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制定办法(市规划资源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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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．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(市规划资源局)

４．上海港口专用码头管理办法(市交通委)

５．上海市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(市绿化

市容局)

６．上海市环城绿带管理办法(市绿化市容局)

７．上海港船舶污染防治办法(上海海事局)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２月８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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